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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有效解决居民住房需求；同时，为促进资源集约利用与功能合理布局，进一步优化海坡片区用地结构，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拟对三亚市中心城区海坡片区HP03-05-01/01A、HP03-05-03/01A、 HP03-05-03/01B等地块进行规划修改。

项目修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

见》（琼府办[2021]12号）和《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按程序启动规划修改必要性

论证。

1.1

p 项目情况

本次拟调整的HP03-05-01/01A等

地块位于三亚中心城区海虹路和海田

路交叉口的西北侧，距凤凰机场约3.7

千米，距三亚站约5.4千米。总用地面

积约52.4亩。

HP03-05-01/01A地块原规划用地

性质为体育混合文化用地，用地面积

约15亩；HP03-05-03/01A地块原规划

用地性质为文化混合体育用地，用地

面积约16亩；HP03-05-03/01B地块原

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混合服务型

公寓混合其他商务用地，用地面积约

21.4亩。

p 项目修改背景

项目位置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规划解读1.2

经核查《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论证地块用地位于城镇

开发边界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

 根据现行控规，HP0HP03-05-03/01A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

文化混合体育用地，用地面积约16亩、容积率≤1.8、建筑限高

≤45米、建筑密度≤35%、绿地率≥40%，体育混合文化用地比例

为7.5：2.5；HP03-05-03/01B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混

合服务型公寓混合其他商务用地、用地面积约21.4亩、容积率

≤3.0、建筑限高≤67.6米、建筑密度≤40%、绿地率≥30%；

HP03-05-01/01A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体育混合文化用地，用地

面积约15亩、容积率≤2.7、建筑限高≤45米、建筑密度≤30%、

绿地率≥40%，体育混合文化用地比例为8.5：1.5。

城镇开发边界

论证范围

图例

论证范围

论证范围



规划修改依据2.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019修正）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
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2）《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 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确需修改的;
(二) 国家和省重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
(三) 村民、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
(四) 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
(五) 因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
(六)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3）《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琼府办〔2021〕12号） 

     （三）严格界定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条件。规划修改应当以保障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为前提，不得违反市县总体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底线和生态环境、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安全等强制性要求。因上位规划发生变化，或者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市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防灾减灾等民生工程，以及其他经评估确需调整的情形，方可开展规划调整工作。

一、本次论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八条等相关文件，按程序启动控规修改工作。本次规划调整为了加快推进安居房及文体项目建

设，有效解决居民住房需求及促进群众文化体育全面发展。其修改条件属于公共利益的民生工程，符合《条例》第二十条和琼府办〔2021〕12号文确

需修改的情形，具备启动控规修改程序的条件。



规划修改依据2.1

（4）《海南自由贸易港安居房建设和管理若干规定》
       根据《规定》第二条：安居房，是指由政府提供政策优惠，按照有关标准建设，限定销售对象、销售价格、套型面积和转让年限，实行政府与购房
人按份共有产权，面向符合条件的本地居民家庭和引进人才供应的共有产权住房，纳入保障性住房统一管理。“安居房纳入保障性住房统一管理”；  
    “鼓励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将城镇规划区、产业园区等人口聚集区域已供应的工业、仓储、商业、办公等存量非住宅建设用地依法改变用途用于建设
安居房”。

（5）《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琼府〔2021〕44号）
       (十四)规范土地用途改变。因规划调整以及产业发展需要，各类产业项目用地可以依法改变土地用途用于除市场化商品住宅用地以外的项目(含安居
房、租赁住房项目)建设。用于安居房、租赁住房项目建设，涉及土地用途改变和容积率变更的，不适用琼府〔2018〕3号文第七部分第二十项、第七部
分第二十一项的规定和琼府办〔2021〕12号第二部分第三项的规定，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二、本次论证源于安居房、体育文化项目建设需要，安居房属于民生保障工程，是海南省保障性住房体系的重要类型，故本次规划调整符合我省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

（6）《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琼自然资规〔2022〕3号)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
（二）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含用地性质比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五）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重大调整应当遵守以下程序进行:
（一）组织编制机关对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二）组织编制机关应当提出专题报告，报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

三、本次论证涉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及文体类设施用地性质的调整（含用地性质比例），以及相关地块规划指标的调整，属于重大调整。



规划修改必要性2.2

       综上，本次规划调整为了加快推进安居房及文体项目建设，有效解决居民住房需求及促进群众文化体育全面发展，进一步优化
用地功能，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确需对HP03-05-01/01A、HP03-05-03/01B等地块控规进行调整。

一、规划用地调整周边功能，结合在建项目完善文体设施。通过优化周边土地功能，结合天涯区文化多馆合一在建项目，集中布局

体育和文化用地，增加公益性设施用地，规整用地边界，使土地更适宜建设综合性文体服务中心，促进文化和体育事业发展。

二、响应盘活存量商服和商办用地政策，推动高质量转型开发。依据《关于盘活存量商服用地和商办用地的意见》，支持闲置商服

用地依法依规转型开发，推动存量用地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

三、结合区域布局优化用地功能，推进安居房建设，提升土地利用效率。针对三亚商办设施空置压力等问题，通过优化用地功能布

局，将存量建设用地用于安居房项目建设，切实解决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住房需求，同时有效盘活低效用地，避免资源闲置，实现土

地集约高效利用。

四、贯彻国家战略与专项政策，以住房保障支撑自贸港发展与民生福祉。响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等顶层设计，以建

立多主体供给、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为目标，通过优化用地功能布局、适当提高居住比例，支持人才引进与职住平衡；并依据《海南

自由贸易港安居房建设和管理若干规定》等专项政策，将安居房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通过引导存量非住宅用地转型等方式，完善

以安居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营造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



规划修改内容2.3

修改后用地布局修改前用地布局

论证范围 论证范围

（2）HP03-05-03/01地块（用地功能整合统筹，拟调整为

体育混合文化用地）
n调整符合公益性原则。原HP03-05-01/01A和HP03-05-03/01B地块用地功能

整合统筹至调整后HP03-05-03/01地块，论证范围内公服用地总规模由31亩增加

至37.4亩，建设总量增加约4500㎡，规划调整符合公益性设施用地或建筑面积不

减少的原则，且相比上版规划各有增加。

n   规整地块用地，集聚规划功能。文体设施集中布局，与北侧在建的“天涯区

文化多馆合一”项目整合，有助于形成一个具有规模、功能完善的区域文体公共

服务中心，使得空间结构更清晰、合理。

（1）HP03-05-01/01A地块（拟调整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n    契合控规区域主导功能要求。项目地块位于海坡片区西瓜芒果单元内，根据原

控规用地布局，区域内用地以居住功能为主导，因此，HP03-05-01/01A地块调整

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符合所属区域的主导功能，与周边用地布局吻合。

n    功能集中布局，协调周边用地。 规划调整遵循协调周边城市肌理，避免不同功

能间可能带来的相互干扰。安居房形成集中的安居房社区，有利于统一规划建设管

理服务设施，形成规模效应，增强社区归属感。



拟修改地块图则2.4


